
福 建 省 交 通 运 输 厅

闽交规函〔2021〕173号

答复类别：A类

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关于省十三届
人大五次会议第 6006 号建议的答复

黄闽榕代表:

您提出的《关于增设福银高速积善高速互通口及连接线的

建议》（第 6006 号）由我厅会同省发改委办理。经认真研究，

现答复如下：

我厅高度重视三明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，积极支持包括高

速公路在内的交通建设。近年来，在省市共同努力下，三明市

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日趋完善，进一步适应了当地群众日益增长

的便捷舒适出行需求，为发展区域社会经济、全面推进乡村振

兴发挥了积极的支撑保障作用。

2020 年以来，在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下，为持续提升高速

公路网的覆盖范围，让更多的乡镇、重要旅游景区和产业园区

30 分钟内上高速公路，全省正在全面推进实施乡镇便捷通高速

工程。您建议增设的积善互通位于既有福银高速将乐互通与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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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互通之间，距离较近的将乐互通约 9 公里；您所提的积善工

业园和常口村等地通过将乐互通已经可以实现 30 分钟内上高

速公路。为支持地方产业发展和老区苏区振兴发展，我们赞同

您关于进一步提升该区域上下高速公路通行效率的理念和思

路，已经就增设互通事宜会同三明市、将乐县开展研究，目前

正在统筹考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、交通量增长变化情况以

及技术条件等因素，综合论证互通设置方案，适时推动项目规

划建设工作。

感谢您对我省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关心、支持和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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